
湖坡矿业有限公司可采区扩界项目

南水公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一、建设项目情况概述

项目名称：湖南水公坡矿业有限公司可采区扩界项目

建设单位：湖南水公坡矿业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浏阳市洞阳镇长东村东典组（现有开采区北侧）

建设内容：湖南水公坡矿业有限公司原为浏阳市洞阳毛立山采石场，于 2023年委

托湖南百恒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完成了《湖南水公坡矿业有限公司露天开采及综合用房

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编制工作，2023年 7月 14日长沙市生态环境局浏阳分局对

该环评报告表予以批复{长环评（浏阳）[2023]134号}。根据原环评与环评批复，矿区

开采面积为 0.0735km2、开采和加工能力为 90万吨/a，禁采区为 0.0337km2。现由于禁

采区已解除，于是湖南水公坡矿业有限公司拟投资 100万元对现有可采区进行扩界，

将原禁采区扩为矿山可采区。扩界范围可采资源储量 257万吨，面积 0.0337km2。可采

区扩界后，可采资源储量 555.6 万吨，面积 0.1072km2，原有生产能力 90万吨/a维持

不变，矿山服务年限由原 3.3年延长至 6.2年。

二、项目拟采取的污染防治措施及主要环境影响

（1）废气：采矿区产生的粉尘通过喷淋降尘等措施减少对环境的影响；运输扬尘

采取对运矿道路过村路段定期清扫、洒水、限速、清洗车轮，并对运输的矿石进行遮

盖等措施；排土场扬尘通过复绿/盖防尘网降低粉尘的产生。采取上述措施后项目粉尘

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2）废水：项目废水主要是初期雨水，通过在矿区建设截洪沟收集矿区初期雨水

进入初期雨水沉淀池处理后回用于厂区降尘或生产。采取上述措施后废水对周边环境

影响较小。

（3）噪声：合理控制爆破时间，设置警示、提示标志；选用低噪声设备；对设备

进行隔声、减振；加强设备保养维护；运输车辆经村民区限速限载、禁鸣等方式降低

项目噪声对环境的影响。厂界噪声可达标。

（4）固废：废机油、含油废抹布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处置；剥离表土暂存排土场，

用于复垦。

（5）生态：运营期对采矿边坡进行防护固定，服务期满后对矿区进生态恢复，并

进行土地资源再利用；矿区道路：矿区道路两侧进行边坡硬化，并在道路两侧进行植

树和植草绿化。

三、环境影响结论

综上所述，本项目建设符合产业政策要求，在建设方认真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

环保措施的前提下，能够做到各项污染物达标排放，对生态环境影响较小，从环保角

度而言，项目是可行的。

四、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



本次公众参与的范围主要为项目所在地或与本项目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企事业单

位和个人。征求公众对该项目环境影响、污染防治措施等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具体形式和起止时间

本次公众参与采用向公众公示相关信息后，收集公众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的形式，

任何单位和个人若有宝贵意见或建议，可在公告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通过以下联系方

式，直接到建设单位、评价单位反映或采用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提出，供建设单位

和评价单位及政府环境主管部门决策参考。如有需要，您可以向评价单位或建设单位

索取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的全文信息。

六、建设项目单位、环评单位

（1）建设单位的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湖南水公坡矿业有限公司

地址：浏阳市洞阳镇长东村东典组

联系人：廖总

联系电话：13574184190

（2）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的联系方式

评价单位：湖南融泽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长沙市开福区洪山街道福元中路 66号美利新世界小区 6栋 1602号房

联系人：黄先生

联系电话：13677380101

发布单位：湖南水公坡矿业有限公司

2024年 4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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